附件1

	创新型中小企业申报（复核）推荐汇总表

	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工信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（申报）

	序号
	企业名称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评价得分
	是否满足直通条件之一（如是，请注明满足哪项直通条件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创新型中小企业复核

	序号
	企业名称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评价得分
	是否满足直通条件之一（如是，请注明满足哪项直通条件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附件2

佐证材料清单
一、基础材料（所有申报企业必须提供）

1.安徽省创新型中小企业自评表（只需提供纸质版，在申报系统填写后下载打印，相关数据须与申报系统保持一致）
2.企业营业执照、真实性声明和合规经营承诺（须签名、盖章）
3.2024年、2025年所得税纳税申报表（完整版）
4.中小企业规模类型自测凭证（通过工信部“中小企业规模类型自测”小程序https://baosong.miit.gov.cn/ScaleTest，完成自测，保存测试结果，导出PDF凭证，加盖企业公章，凭证应包括：企业名称、所属行业等信息）

5.2025年12月份企业社会保险参保证明
6.公共信用信息报告（核查版，登录信用安徽网站下载）
二、符合四项直通条件之一的企业佐证材料（符合直通条件的企业提供，提供一项即可）

7.近三年内获得过的国家级、省级科技奖励证书

8.高新技术企业、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荣誉证书（均为有效期内）

9.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设立佐证材料

10.近三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（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）500万元以上佐证材料，包括银行到账凭证或融资报告（同时提供是合格机构投资者的证明材料）
三、非直通条件企业佐证材料（不满足直通条件的企业提供）
11.I类、II类知识产权证书
12.2024年、2025年度审计报告（须赋码，同时包含研发费用支出、主营业务收入等数据）

13.可以证明符合得分标准的其他材料
附件3

真实性声明和合规经营承诺

一、本企业填报内容和所提交的佐证资料均准确、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、无涉密信息。

二、本企业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提供的产品（服务）不属于国家禁止、限制或淘汰类，同时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（含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）、质量、环境污染等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三、本企业愿为以上事项承担有关法律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企业（公章）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
